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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与公民（四） 

    

人格权：与生俱来的权利 

    对人格权的保护，已经成为衡量一国法律先进与否的标志。人格权是我们对自身的权利，是“生则带

来，死则带走”的权利。 

    记者：梁教授，民法典草案中有专门的“人格权法”一编，请问您什么是“人格权”？人身权与人

格权又是什么关系？另外，您的起草小组所制定的《侵权行为编草案建议稿》中的“加害人责任”对精神

损害赔偿似乎还是很原则化和难以操作，您对此有何看法？ 

    梁慧星：要说明什么是人格权，须先说明什么是“人格”。我们平常说某人“人格高尚”，某人有

“伟大的人格”，其中所谓“人格”是指人的“精神品格”，与法律上的“人格”不同。法律上所谓“人

格”，是指作为法律所承认的“人”的“资格”，或者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这一意义上的“人

格”，与“权利主体”、“法律主体”、“民事主体”等民法概念含义相同，经常相互替代。 

    所谓人格权，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对自身所享有的权利。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

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是作为一个“人”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格利益”。

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对自己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所

享有的权利，称为人格权。人格权，是与民事主体不可分离的权利，因人的出生而当然享有，因人的死亡

而当然消灭。 

    民法上有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之分。一般人格权，指对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自由、

姓名、肖像、隐私等全部人格利益的总括性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一般人格权的范围有不断扩大的

趋势。 

    特别人格权，指法律对某种特定人格利益所规定的权利。例如民法通则所规定的生命健康权、姓名

权、肖像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等。区分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的意义在于：凡是法律上有特别人格

权规定的，即应适用该特别人格权的规定；在法律上无特别人格权规定时，应适用关于一般人格权保护的

规定。例如侵犯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者侵犯他人的肖像、名誉，因法律有特别人格权规定，应当直接适

用法律关于特别人格权的规定。例如被告误将原告的私人电话号码作为商务电话公布，导致原告不断受到

电话的骚扰，日夜不得安宁。家庭生活的安宁，并没有被规定为一种特别人格权，而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范

围，因此应当适用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 

    现代社会，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人格之尊重为现代人权运动的目标和基本理念，人格权的

保护，当然成为现代民法基本任务之一。对人格权的保护，已成为衡量一国法律先进与否之标志。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规定：人

的尊严不受侵犯。中国宪法总结“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规模践踏人格尊严的沉痛教训，在第三十八条规

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民法通则以宪法第三十八条为根据，对人格权作了比较充分的规定，符合

法律发展潮流。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有所不同。其他民事权利，例如所有权、债权、继承权及

亲属关系上的权利，都是主体对自身以外的物和人的权利。所有权是权利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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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产、不动产）的权利。平常说，一切财产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因此，所有

权是主体对“身外之物”的权利，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权利。债权是权利人请求义务人作某种行

为（如交货、付款、提供服务）的权利，是主体对身外之人的行为的权利，其最终结果是权利主体获得商

品、货币和享受服务。如果把服务也看作一种“物”的话，我们仍然可以说，债权也是主体对身外之物的

权利。继承权及亲属关系上的权利也大体如此，无非是主体对身外之物、身外之人的权利，“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而人格权却不同，人格权不是主体对身外之物、身外之人的权利，而是主体对存在于自身的生命、身

体、健康、自由、肖像、名誉等人格利益的权利，简言之，人格权是主体对自身的权利。人格权因出生而

当然发生，因死亡而当然消灭，确确实实是“生则带来、死则带走”的权利。其他民事权利，均存在于人

与人的关系上，属于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权关系”、“债权关系”、“亲属关

系”和“继承关系”。但人格权与此不同，人格权存在于主体自身，属于主体自身的事项，与权利能力、

行为能力、出生、死亡、失踪等具有同样的性质，并不与他人发生关系。就像我们不能说“出生关系”、

“死亡关系”一样，我们不能说“人格权关系”。基于对人格权本质的认识，各国民法典均将人格权规定

在主体部分的自然人一章，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出生、死亡、失踪等规定在一起，没有单独

设人格权编的。 

    人格权既然属于一种民事权利，也可以成为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对象。人格权在遭受侵害时，就发生了

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损害赔偿关系。属于侵权行为法的内容。侵权行为法，是权利保护法、受害救济

法。因此，我负责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在总则编的自然人一章规定一般人格权和各种特别人格权，另外在

侵权行为编对侵害各种人格权的侵权责任作了规定。总则编着重规定我们可以享有哪些人格权，侵权行为

编着重规定各种人格权受侵害时如何追究加害人的侵权责任。 

    应当说明的是，现行民法通则已经规定了各种人格权，但民法通则没有使用“人格权”概念，而代之

以“人身权”一语。“人身权”来自于苏联的法律和民法著作中的“与人身不可分离的非财产权”。苏联

人所谓“与人身不可分离的非财产权”，就是各国民法上的“人格权”。因此，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人身

权”和各国民法上的“人格权”概念是同一含义。《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编条文建议稿》是2002年2月

定稿并提交立法机关，当时考虑与民法通则保持一致，因此使用“人身权”概念，第二章第一节名叫“对

人身权的侵害”，规定的是侵害各种特别人格权的侵权责任。《中国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是2002

年4月9日定稿并提交立法机关，经再三斟酌，认为以采用各国民法所共同使用的“人格权”概念为好，因

此第二章第五节名叫“人格权”。 

    你提到我负责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编草案建议稿》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很原则和难于

操作，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恐怕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格权的非财产性特征。人

们不是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吗？其实，金钱买不来爱情，也买不来生命。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

的，身体是无价的，健康是无价的，自由是无价的，名誉是无价的，隐私是无价的。当然爱情也是无价

的。民法史上长期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主要理由也在于此。 

    长期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另一个原因是受欧洲人道德观念和传统习惯的影响。别人侮辱了你，你应

当立即提出与他决斗。普希金不就和好多人决斗过吗？最后不就是因决斗而死吗？你受了侮辱，不敢与侮

辱你的人决斗，那你就是懦夫！向对方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决斗之风的延续，严重

损害社会秩序，严重危害法律秩序。因此，近代以来被各国明令禁止，决斗被规定为犯罪行为，将受到严

厉的刑事制裁。人们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观念也逐渐发生改变。人格权虽然是无价的，难以计算其价格，但

如果判给受害人一笔赔偿金，至少可以起到两个作用：对受害人加以抚慰，同时对加害人予以惩戒。因

此，各国民法相继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虽然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法律制度也发生了改变，但人格权

无价这一本质特征却没有发生改变。很难设想法律为各种人格权受害规定一个非常具体的、可操作的计算

损害赔偿金的标准！ 

    需要补充的是，人格权中的生命、身体、健康权与其他人格权又稍有不同。生命、身体、健康权遭受

侵害，所造成的是两种损害结果，首先是死亡和肢体伤残，其次是因受害人的死亡和肢体残疾导致亲属或

受害人本人精神损害。虽然精神损害是主观的、无法估量的，但死亡和肢体残疾却是客观的，可以估量

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是否造成死亡及伤残等级等来间接判断所造成的精神损

害的程度。而其他人格权如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遭受侵害的情形，只是造成精神损害，没有什么参

考标准可以用来判断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的程度。因此，相对而言，生命、身体、健康遭受侵害情形，计算

精神损害赔偿金要容易一些、可操作一些，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人格权遭受侵害情形，计算精神损

害赔偿金就更难于操作。从近年的裁判实践看，生命、身体、健康遭受侵害情形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显然

比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人格权遭受侵害情形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高得多。例如，北京的法院对造成毁

容的案件判决1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天津的法院对造成双腿截肢的案件判决2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金，而各地法院对侵害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的案件所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往往较低，一般是几千

元，高的也不过数万元。法院的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我认为是值得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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